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重孕产妇管理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加强全旗危重孕产妇病情评估和预警管理，及时协调统筹救治资源，预防和减少危重孕产妇发生及孕产妇死亡，保障救治服务的及时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切实提升医疗机构危急重症救治水平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强化孕产期全程管理
各医疗卫生单位要结合家庭医生签约基本服务包清单落实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有能力的基层医疗机构应对首次建册的孕妇进行妊娠风险筛查。首诊医疗机构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筛查出妊娠风险为阳性的孕产妇应在一周内主动转诊到辖区二级及以上的医疗助产机构接受妊娠风险评估。医疗机构在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过程中，要对孕产妇妊娠风险进行动态评估，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风险分级和管理措施。妊娠风险分级为红色高风险的孕产妇，应尽快到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接受评估以明确是否适宜继续妊娠，如适宜继续妊娠应在旗县级及以上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接受孕产期保健服务并在市级及以上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住院分娩。危重孕产妇到达医院后，院内危重孕产妇急救小组应迅速启动，产科安全管理办公室要统筹协调多学科协作救治。
二、提升危急重症救治能力
旗级母婴安全领导小组要切实履行职责，强化转运、救治、用血等重点环节保障，畅通助产机构、急救中心和血站联动机制，合理调配危急重症救治资源，保障危重孕产妇就诊需求。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奈曼旗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及转诊的通知》，各医疗机构不得借故推诿高风险孕产妇或让孕产妇自行转诊，不得延误危重孕产妇救治。对超出救治能力的危重孕产妇，经多学科会诊评估后及时报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评估后具备转运条件的应安排医务人员携带急救药品、病历资料、转诊评估表等随车护送转诊至上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对于不具备转运条件的，应当及时联系市级救治专家组，由市级救治专家组派出人员赴现场会诊、参与救治，或通过视频方式远程指导。
三、织密危急重症救治网络
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对于不以妊娠为主诉的孕早期妇女在任何科室就诊，应第一时间通知产科医生会诊。助产机构产科安全管理办公室要切实发挥作用，健全院内多学科急救小组及常态化多学科会诊机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应强化专项技能培训和急救演练，提升MDT团队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
四、前移危重病例报告关口
旗县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每月向市级救治中心推送高危孕产妇信息，专家协同研判风险等级，实时报送危重孕产妇个案信息，前移高危孕产妇管理关口。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对危重孕产妇坚持提级响应救治，对边远牧区高危孕产妇开展提前免费待产服务，因家庭生活困难无经济能力住院需系统待产、治疗或住院分娩的孕产妇，在扣除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大病医疗救助等补助费用后，需个人承担的剩余费用由医疗机构垫付，并向通辽市妇幼保健院申请危重孕产妇救助金。构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牵头、各层级快速响应、齐心协力救治生命的格局。
五、建立危重孕产妇救治调度机制
依托全区妇幼健康信息平台，及时交换跨区域就诊、产检及分娩信息，辖区助产机构积极推动院内信息系统与妇幼信息平台对接，提高产检信息录入率，旗县级救治中心每月将妊娠风险分级为橙、红、紫色孕产妇信息报送片区市级救治中心。医疗机构应在门诊病历系统增加女性就诊者是否怀孕问诊提示，如为孕产妇，助产机构应请产科会诊或转诊至产科，非助产机构应于24小时内上报至辖区“两管中心”和旗县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孕产妇危重症上报参考标准
2.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责任片区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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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孕产妇危重症上报参考标准
临床症状及体征
1.休克
2.紫绀
3.呼吸速率>40次/分钟，或者<6次/分钟
4.少尿或无尿
5.凝血功能障碍
6.心搏骤停
7.子痫前期患者发生黄疸或伴发HLLP综合征、心衰等合并症
8.子痫抽搐
9.脑卒中
10.全身性抽搐持续状态
11.中度或重度昏迷
12.发热并伴发腹痛
实验室检查
1.氧饱和度<90%持续60分钟及以上
2.PaC2/FiC2<200mHg
3.肌酐≥300umol/dl或≥3.5mg/dl
4.胆红素>100umol/l或>6.0mg/dl
5.pH<7.1
6.乳酸盐>5mmol/L(45mg/dl)
7.血小板减少(<50×10⁹/L或<50000/μl)
8.血小板减少并伴有活动性出血
9.血、尿淀粉酶高于正常上限10倍以上
管理措施
1.持续使用血管活性药物(例如，持续使用任何剂量的多巴胺、肾上腺素或去甲肾上腺素)
2.因感染或出血行子宫切除术
3.输入≥5个单位的红细胞悬液或全血≥1000ml
4.非麻醉因素的气管插管
5.急性肾衰竭所致血液透析
6.心肺复苏





附件2

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责任片区联系表
	市级救治中心
	责任片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通辽市人民医院
	科尔沁区
科左中旗
库伦旗
奈曼旗
	黄立强
	15247589010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霍林郭勒市
开鲁县
科左后旗
扎鲁特旗
	包秀芳
	13847519898



